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 2025 年政府投资
项目计划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建设全域、全要素、全产业链深汕汽

车城，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城”为发展目标，以“区域协调

发展示范区、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为发展定位，推动深

汕特别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根据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经

济发展计划目标，特制定本计划。

一、2024 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情况

深汕特别合作区 2024 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年初共安排

项目 96 个，总投资 331.18 亿元，2024 年计划安排投资 19.2

亿元。为充分保障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提高政府投

资效益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合作区于 2024 年 6 月开展年

度政府投资计划调整工作，结合项目进展情况和前期工作准

备情况，对部分项目投资计划进行调慢补快和 BC 转 A。经市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保持年度计划总

规模 19.2 亿元不变的前提下，调整计划规模约 0.5 亿元。

2024 年全区政府投资项目完成投资 50.15 亿元，有效推动了

2024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较好地发挥了政府投资

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

二、2025 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安排情况

（一）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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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抢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重大战略机遇，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建设全域、全要素、全产业链深

汕汽车城，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城”为发展目标，以“区域

协调发展示范区、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为发展定位，加

快建设滨海新区、产业新城、田园都市，奋力打造新时代区

域协调发展的生动范例和创新典范，努力为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出深汕贡献。

（二）安排原则

——坚持高质量发展原则。充分考虑深汕经济社会发展

阶段和综合财力，强化续建项目建设资金保障力度，合理控

制新开工项目节奏，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将深汕特别合作

区建设为世界级汽车制造城”的发展目标，发挥政府投资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示范和撬动作用，重点安排战略性新

兴产业配套、城乡基础设施补短板等关键领域项目资金保

障，大力推进区党工委、管委会重大工作部署落实。

——坚持社会民生保障原则。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在保障重大片区、重大项目之外，按照轻重缓急，优

先保障教育、社保、医疗、就业、养老、住房等重点民生领

域，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重点加强提升公共

服务品质，增进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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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规划引领、强化储备原则。聚焦打造世界一流

汽车城，根据“十四五”规划和专项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

础设施投资研究，早做项目策划设计，不断提高储备项目的

质量，通过“投产一批、建设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

项目推进，滚动推进投资上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增效益，

形成政府投资项目循环发展的良好局面。

——与专项债和金融工具充分衔接。鼓励国有企业、社

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产业创新发展，在优先

应用专项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基础上，合理配置财

政性资金，拓宽项目多元化融资渠道。

（三）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2025 年深汕特别合作区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总规模为 20

亿元，资金来源为国土基金 15.08 亿元、公共预算 4.92 亿

元。

（四）项目分类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 ABC 分类管理制度，2025 年深汕特别

合作区本级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共安排项目 96 个，总投资

299.21亿元，至2024年年底累计安排投资117.39亿元，2025

年计划安排投资 20 亿元。具体如下：

——A 类项目。包括年度续建和已完成初步设计概算阶

段审批程序并具备开工条件的新开工项目，共安排项目 80

个，总投资 289.80 亿元，至 2024 年底累计安排投资 117.3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0 亿元。其中：

“保续建”项目 60 个，总投资 283.17 亿元，安排年度

计划投资 17.00 亿元，投资占比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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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新开”项目 16 个，总投资 4.00 亿元，安排年度投

资计划约 0.37 亿元，投资占比 1.85%；

“保双算”所需资金在“2025 年工程结算款”中预留，

安排年度计划投资 1.53 亿元，投资占比 7.7%；

其他项目 3 项，安排年度计划投资 1.08 亿元，投资占

比 5.4%，分别是前期工作费用 0.08 亿元，其他项目费用 0.1

亿元，项目调节资金约 0.9 亿元。

——B 类项目。包括完成可行性研究阶段审批程序的前

期项目，共安排项目 2 个，总投资 3.84 亿元。

——C 类项目。包括已完成立项阶段审批程序尚未完成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核手续的前期项目，或根据相关文件可直

接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共安排项目 14 个，总投资 5.57 亿

元。

B、C类项目将根据项目前期工作进度及资金需求，及时

安排前期工作经费。根据项目实际工作进展确需调整年度投

资计划的，所需资金按程序在预留调节资金中统筹安排。

（五）重点投向领域

根据深汕特别合作区重点工作安排和2025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2025年重点投向交通基础设施、教育文化

服务、城市发展建设三大领域，安排投资约15.38亿元，占

年度投资计划规模的76.9%。

——交通基础设施：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

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提速，加快推进创智路、创新大道（建设

北路至汕美绿道段）建设工程、宜城大道(深汕大道至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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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工程、科教大道(南山路至红海大道段)建设工程等

项目建设，城市空间布局更加均衡。

——教育文化服务：教育服务水平持续提升，重点保障

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深汕学校、深汕实验学校、四中四小改

扩建工程等项目，分批次推进学校建设，有效缓解学位压力。

——城市发展建设：逐步完善城市建设配套设施，加快

推进深汕枢纽配套工程、同步实施工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加大推动南湖碧城（鹅埠片区南门河安置区）一期工程项目、

赤石北安置区（鹏祥轩）一期工程、小漠安置区（碧海云天

花园）项目等安置房建设，有利于推动合作区产业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规范项目审批流程管理。认真贯彻落实《政府投

资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深圳市

深汕特别合作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严格履

行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健全决策机制，深化项目前期工

作。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财力水平基础上，按照“先

评估、后决策”原则合理核定建设内容、投资规模等，从严

审定投资概算，调减不合理支出。

（二）加大项目前期环节推进力度。聚焦重点片区、重

大项目，加大项目前期工作推进力度，督促项目单位科学制

订项目前期工作计划及任务清单，明确关键环节时间节点和

工作任务。整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及各部门各行业空间性

专项规划，加快推进规划选址、用地、环评、水土保持等方

面前期工作，加大征地拆迁、市政配套、水电接入等推进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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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资金筹措，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地方政

府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认真梳理、

谋划一批符合申报条件的储备项目。同时要争取以市场化方

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

建设，确保落实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求。根据项目建设资金

落实情况，适时调整完善本计划安排。

（四）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对预计年内能够达到开

工建设条件但尚未完善审批手续的部分重点项目适当提前

纳入A类计划，手续完善后下达年度投资计划，力保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强化资金统筹调度，对于因客观原因导致年度

投资计划不能正常落实的项目，按照“调慢补快”原则及时

调整计划，将资金用于进度加快的项目，保障政府投资资金

的合理使用和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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